劳务合同补充协议
承包人：                                       
分包人：                                       
按照《民法典》、《建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在甲乙双方已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编号：            ) 基础上，本着平等、自愿、诚信原则，双方就         项目           施工合同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以下补充协议。
1、 工期和进度：
1. 分包人应按照承包人的要求开工、完工，分包人施工分项因自身原因延期完工的，每延误一日，分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3%且不低于2000元的违约金，累计计算违约金上限为合同价款的30%，承包人有权从工程款中直接扣除。
2. 分包人必须服从承包人的统一安排，否则承包人有权处以200-1000元罚款；分包人三次不服从承包人安排或严重拖延工期，承包人有权将其清退出场，且分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5%且不低于3000元的违约金。
二、工程质量及质量保修：
1.分包人完工的工程质量达不到约定质量等级，分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5%且不低于10000元的违约金并采取返工、修理等补救措施使工程质量达到约定的质量标准，返工、修理等补救措施产生的一切费用和赔偿责任由分包人承担。 
2.因分包人自身原因导致的工程变更，分包人无权要求追加劳务报酬。 
3.质量保修期内保修的内容，双方约定如下：分包人分包范围内施工的所有工作内容。竣工验收前和质量保修期内，出现分包范围内质量问题，分包人应当在接到通知之日起3天内派人维修，且必须采取和实施实质性维修措施，维修后及时与业主(发包人、承包方)沟通，在业主(发包人、承包方)认可的合理工期内修复完毕。如分包人拒绝修理、返工或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维修的，承包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修理费用由分包人支付或由承包人在分包人剩余质保金中等额扣除。分包人承担自行修复或第三方修复部位的保修责任。因分包人未及时履行保修义务，导致建筑物毁损或者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分包人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分包人施工分项缺陷维修导致其他总包分项工程返修所造成的损失，费用及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均由分包人承担。分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不意味着分包人免除应承担的质量责任，每个维修项目完成后，需经承包人验收合格并签字后，方为该维修项目本次维修完毕，所维修项目的质量保修期从维修合格之日起重新计算。
4.          质量必须达到精品分项，如达不到，扣减合同单价的10 %。
三、安全文明施工：
1.分包人应对其在施工场地的工作人员于进场施工前进行统一的施工安全培训，施工过程中每月进行一次安全教育，否则分包人须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3%且不低于2000元的违约金，累计计算违约金上限为合同价款的30%，承包人有权从工程款中直接扣除。
2.分包人对从特殊作业的工种必须保证持证上岗,出现特殊作业无证上岗发生安全事故的,由分包单位负完全责任。
3.分包人所有进入施工现场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符合GB2811-2019中特殊型安全帽要求)、穿马甲、穿防砸鞋，登高作业必须佩戴安全带（符合GB6095-2021要求，选择坠落悬挂五点式、双钩、静拉力不小于22KN），合同价款中已包含此部分费用，此部分费用由分包人自行承担。
四、保险：
1.分包人须为进场人员购买本工程所需保险（含工伤保险、雇主责任险、团体意外险等其他商业保险），保险费用已包含在合同价款中。如分包人进场人员已经办理本工程所需保险（含工伤保险、雇主责任险、团体意外险等其他商业保险），需提供保险证明，经承包人确认分包人已办理的保险有效后，可不统一购买保险。如分包人需要承包人统一办理保险（含工伤保险、雇主责任险、团体意外险等其他商业保险），保险费用由分包人自行承担，承包人可直接在结算单中扣除保险费。若分包人未按规定购买本工程所需的保险或购买保险赔付金额不足，任何事故（包括第三者人员在内）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工伤事故费、不在保险公司报销范围以内的费用、误工费等）均由分包人自行承担。
2.如部分工人因无保险、保险赔付较慢、或对赔付金额不满意等引发的任何纠纷，均与承包人无关，由分包方自行承担。
五、管理人员：分包人必须留有1名管理人员（根据实际工程需要填写）长期驻守工地，对项目部的施工进度安排及作业要求进行调度，指挥现场机械设备作业，管理现场的安全文明生产。
六、工程款支付：
1.承包人对分包人农民工工资支付上限即为分包已开具发票的结算额，对于超出已开具发票额部分的农民工工资讨薪行为属于恶意讨薪与承包人无关，由分包人自行承担。
2.承包人工程进度款暂时不到位时，分包人不得以此为由拖延工程进度和工期，若有发生，视为分包人违约，每发生一次需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5%的违约金。
3.因分包人自身债务造成法院冻结承包人账户或冻结分包人在承包人处的待付工程款等款项，致使承包人无法付款给分包人，或者导致承包人其他经营受阻的情况，均属于分包人严重违约，分包人应赔偿承包人遭受的实际损失，还需对承包人承担法院冻结或强制划扣款项数额20%的违约金。
七、其他说明：
1.因分包人自身原因中途解约，或不能按时完成合约工作内容，不配合承包人施工安排，承包人有权解除与分包人的合约，分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已完成工程劳务费30%元的违约金。
2.在索赔和争议期间，分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拖延合同的履行，不得停止或拖延施工，否则承包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分包人赔偿由此导致承包人产生的损失。若索赔事件首次发生后7个工作日内，分包人未向承包人递交索赔意向书，则从第8个工作日起，承包人有权拒绝分包人的索赔要求。
3.承包人公司职能科室对分包人的奖罚，可以在不经过分包人开收据的情况下直接在结算单中扣除，分包人应无条件服从。
[bookmark: _GoBack]4.本合同各分项含税单价为分包单位已充分考虑工程概况、现场作业条件、抢工、应用于该工程所有的施工工艺、现场食宿条件等情况下的全费用综合报价，分包人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要求承包人调价。
八、协议效力：本协议作为主合同的附本，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主合同内容与本协议不一致时之处，按本协议执行，相关未尽事宜按原合同执行。本协议一式4份，双方各执2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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